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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中法函〔2022〕25 号  

 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市政协十四届一次

会议第 5032 号委员提案会办意见的函 
 

市司法局： 

在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，赵锴委员提出了《关于

优化广州法治化营商 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提案》（第 5032

号）。根据市政协提案委员会的安排，贵局为该提案的主办

单位，我院、广州仲裁委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市市场监管

局为协办单位。收到该提案后，我院高度重视，指定专门团

队办理，现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：  

一、重视普法教育，增强投资者风险防范意识  

我院高度重视中小投资者的法治教育，通过多种方式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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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中小投资者分析信息的能力。一是送法进企业、园区。组

织资深法官开展系列主题讲座，为企业、投资者分析商事纠

纷的基本情况，结合已发布的案例着重提示企业经营过程中

的风险点及风险防范。二是加强与商会的联动。采取“商事

审判+工商联+N”的模式，与市工商联民营企业投诉中心联

合为广州各区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活动，为广州民营经济

高质量发展营造优质高效的法治化营商环境。三是发布《广

州法院商事审判百案漫画集》。从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

月审结的 5500 多件案中，精选了 100 个包含公司变更登记

之诉、返还公司证照之诉及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之诉等不同

案由的案件，逐一制作漫画及法官提示，通过生动有趣的漫

画集向各中小投资者普及相关法律知识，从源头上避免引发

相关纠纷。 

二、构建商事解纷新机制，加强制度体系法治保障  

一是推进商事解纷机制的完善。为完善证券纠纷普通代

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机制，我院专门出台了《广州市

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处理证券期货纠纷保护中小投资者

合法权益的意见（试行）》《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和

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操作规则（试行）》等文件，先行先试

根据代表人诉讼规定开发全国首个具有特别代表人诉讼支

持功能的代表人诉讼平台。我院 2021 年成功审结全国首起

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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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纷案，有效保护了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有力促

进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。二是积极推动建立纠

纷解决中心。我院认真贯彻落实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一

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》，以“一站式”

纠纷解决为着力点，优化整合调解、仲裁、公证、律师、鉴

定等各类纠纷解决和法律服务资源，完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

决平台建设。 

三、完善商事解纷新体系，满足多元化解纷需求  

我院与广州市司法局、广州仲裁委员会、广州市金融消

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、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广州市地

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多个单位沟通协调，通过联合调研、制定

文件等方式，促进商事调解、商事仲裁发展，形成齐抓共管、

各司其职、多元共治，共同解纷的合力。一是应用多元化解

纷方式。我院针对公司纠纷、证券期货纠纷等探索分类别调

解机制，出台了《关于建立基层商会涉企业纠纷调解机制的

实施意见》《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

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等规范性文件，积极推动商会调解、

行业调解服务，发挥商事调解组织、行业调解组织专业化、

职业化优势。二是加强解纷方式的衔接。我院与广州仲裁委

员会于 2020 年签订《关于共同建立广州市商事纠纷诉调对

接工作机制的合作协议》，推动市律协揭牌成立广州商贸商

事调解中心。在全省率先建立“律师接受委托代理时告知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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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机制”，发挥律师专业化、职

业化优势，引导当事人在立案前及诉讼过程中参与人民法院

及其特邀调解机构组织的调解。扩大司法确认范围，畅通司

法确认路径，引导当事人及时申请司法确认固定调解成果，

为纠纷诉前高效化解提供更有力司法保障。  

四、借助信息技术新平台，提高纠纷化解效率  

一是开创“5G+”智能解纷模式。将授权见证系统融入涉

外涉港澳调解，境外当事人可在线完成授权委托；将 5G 智

能虚拟法庭、5G 庭审本等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充分融入多元

解纷工作，4 亿余元合同纠纷案件无需当事人往返于调解组

织和法院，一日之内完成调解、听证、当庭确认、电子送达，

被当事人称为“光速解纷”。二是建设分层级递进式解纷体系。

积极开展调解平台“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网格”工作，集成基

层自治组织以及基层网格员、调解员等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力

量，全市法院 30 个人民法庭、182 个基层治理单位全部入

住 ODR 平台，形成基层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网络。目前 ODR

平台入驻 224 家调解组织、2565 名调解员，全面展示调解

员执业年限、擅长领域，为当事人提供“菜单式”选择。三是

打造诉前调解智能监管“枢纽站”。ODR 平台设置调解期限

倒计时，明确 30 日调解时限，时限内未调解成功，且当事

人不申请延长期限的，转入立案系统，坚决防止“久调不立”

等问题。同时，提供全程录音录像留痕功能，确保在线调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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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可查询、可追溯、可监管。  

特此函达。 

 

 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

2022 年 5 月 17 日 

 

（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柯元平  83210093 ；任永乐

8321062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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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。 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19 日印发 


